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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九 

 

說明 :１‧所有持股 5%以上之股東均須填入，並依持股比率由多至少依序排列。股東為法人者，

請於備註欄註明其代表人之姓名。 

   ２‧股東為本國自然人者，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；為外國自然人者，請檢附護照影本。 

   ３‧股東為本國法人者，如係公司，請檢附該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；如為其他法人，請檢

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。股東為外國法人者，請檢附其在該國合法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，

並應經我駐外單位認證。 

      ４‧股東為公司者，如有外國人投資該公司，請於備註欄註明該外國人姓名﹙名稱﹚、國籍、

持股數、比率，並提出有關之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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